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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风险提示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

临时会议、2018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华铝材”）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5,000 万元人民币

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江苏海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达集团”）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为东华铝材实际担保余额为 24,100 万元，包括如下： 

（1）2018 年 12 月 20 日，东华铝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江阴支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东华铝材借款金

额 1,6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9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东华铝材与中国银行江阴支行签署了《电子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东华

铝材作为承兑申请人通过承兑人中国银行江阴支行签发了 5,000 万元的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东华铝材缴存了承兑保证金 2500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借款敞口为 2,500 万元。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江阴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东华铝材与中国银行江阴支行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9 月 29 日期间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等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余额 4,100 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2 年。截至目前，

该笔担保债务已经到期，东华铝材未能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 

（2）2019 年 5 月 6 日，东华铝材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

简称“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东华铝材借款金额

1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5 月 6 日至 2020 年 5 月 5 日。2019 年 5 月 6 日，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与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东华铝材与恒丰银行

无锡分行在 2019 年 5月 6日至 2020 年 5月 5日期间授信合同项下债权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余额 5,000 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2 年。截至目前，该笔担保债

务的借款期限尚未到期，但是东华铝材存在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利息的情况。 

（3）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

称“交通银行无锡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东华铝材与交通银行无

锡分行在 2019 年 9月 9 日至 2020 年 9月 9 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 2 年。该笔担保的主债务为 2 笔：其中 5,000 万元的担保主债务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0 年 4 月 13 日，10,000 万元的担保主债务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20 年 4 月 25 日。前述担保合同对应的债务总额为 1.5 亿元。

截至目前，前述两笔担保债务均未到期，但是东华铝材存在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

利息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 年 05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749410941G 

注册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工业园区（环南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胡秀珍 

注册资本 5,9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营业务 

研究、开发铝材、铝塑复合装饰材料及其制品，生产铝塑复合装饰材料及

其制品、铝型材；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东华铝材由江苏海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75%）、英属维尔京群岛

CHINA DELTA LIMITED（占比 18.25%）、FORBURY INVESTMENTS 

LIMITED (占比 6.75%)共同出资组建，海达集团为控股股东，徐友才先生

为实际控制人。 

关系说明 东华铝材为海达集团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9 月 30 日/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328,684.04 329,752.41 

净资产 156,882.49 162,729.94 



营业收入 305,921.03 224,395.15 

净利润 9,833.80 5,847.45 

 

三、对外担保贷款逾期情况 

东华铝材逾期贷款情况如下表： 

债权人 债务人 贷款种类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借款金

额（万

元） 

逾期金

额（万

元） 

担保方式 

中国银行

江阴支行 
东华铝材 

流动资金

贷款 

2018 年 12

月 21 日 

2019 年 12

月 19 日 
1,600 1,600 

爱康科技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中国银行

江阴支行 
东华铝材 

电子商业

汇票承兑 

2019 年 01

月 15 日 

2020 年 01

月 14 日 
2,500 2,500 

爱康科技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合计 —— —— —— —— 4,100 4,100 —— 

 

四、对外担保贷款逾期可能产生的影响 

上述对外担保贷款逾期事项，考虑到主债务人及其关联方已经整体陷入债务

危机，公司作为担保人在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的可能性极大，且

追索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能追回的资产无法预估。为此，公司拟在 2019 年

年度报告中就上述担保计提全额损失，公司当期业绩将受直接影响。长远来看，

考虑到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且公司已经采取必要的风险处置措施，并将视各

方沟通进展和实际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尽最大可能追偿以弥补损失，相关担保责

任的承担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后期安排 

公司在主债务人发生违约事件后，为尽可能将公司担保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立即采取了相关风险处置措施： 

1、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及主债务人进行了沟通和解，拟通过债权收购、债务

重组等方式延展债权期限、调整债务偿还安排、获得债权人享有的相关抵质押资

产权益，或以“先穷尽主债务人、后追偿担保人”为原则，由债权人先对主债务

人资产采取追偿措施，缺口部分再由公司依法承担担保责任，相关债权人及债务

人亦表示积极配合解决问题，但是因债权收购或重组方案的复杂性，相关方面的

意见仍有差距，目前尚未能达成各方满意的重组或和解协议，公司仍将进一步积 



极沟通。  

2、积极与主债务人及其关联方沟通进一步增加反担保保障，公司与主债务

人实际控制人徐友才及其控制的海达集团、江阴永利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张

家港福洛瑞物贸有限公司、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自然人胡秀珍、赵红艳、陈

伟、徐强、王珏签署了《反担保及债务承诺合同》，由上述反担保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反担保，以及提供相关资产抵质押反担保。上述反担保合同已经生效，公

司正在积极推进落实相关资产抵质押登记手续。该等反担保措施已经涵盖海达集

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核心资产及运营实体。若后续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可以

向该等反担保人追偿弥补担保损失。  

3、积极向省、市政府有关部门汇报，寻求支持和解决问题方法，力争将公

司担保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4、积极关注并收集主债务人、其他担保人及反担保人的资信、资产情况,

公司将视案件进展情况和实际可能遭受的损失情况而追究相关方面的法律责任，

尽最大可能追偿以弥补担保损失。  

由于公司及时采取了上述风险处置措施，并持续与相关债权人保持积极的协

商沟通，截至目前，债权人尚未就担保债权的代偿向公司发出书面通知或递交司

法诉讼程序，该等担保事项目前尚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依法采取措

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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